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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特 別 組 織 就 恐 怖 分 子 融 資 活 動 提 出 的 特 別 建 議特 別 組 織 就 恐 怖 分 子 融 資 活 動 提 出 的 特 別 建 議特 別 組 織 就 恐 怖 分 子 融 資 活 動 提 出 的 特 別 建 議特 別 組 織 就 恐 怖 分 子 融 資 活 動 提 出 的 特 別 建 議     

特 別 組 織 確 認 採 取 行 動 打 擊 恐 怖 分 子 融 資 活 動 ， 十 分 重 要 ， 因 此 同 意

採 納 這 些 建 議 ， 加 上 特 別 組 織 有 關 清 洗 黑 錢 活 動 的 40 項 建 議 ， 為 偵

查 、 防 止 和 制 止 資 助 恐 怖 主 義 及 恐 怖 主 義 行 為 ， 訂 定 基 本 綱 領 。  

I .I .I .I .  批 准 及 實 施 聯 合 國 文 書  

各 國 應 即 時 採 取 措 施 ， 批 准 及 全 面 實 施 《 1999 年 聯 合 國 制 止 向 恐 怖 主

義 提 供 資 助 的 國 際 公 約 》 。  

各 國 亦 應 即 時 實 施 關 於 防 止 和 制 止 資 助 恐 怖 主 義 行 為 的 聯 合 國 決 議 ，

特 別 是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1373 號 決 議 。  

I I .I I .I I .I I .  把 恐 怖 分 子 融 資 活 動 和 相 關 連 的 清 洗 黑 錢 活 動 定 為 刑 事 罪 行  

各 國 應 把 恐 怖 主 義 、 恐 怖 主 義 行 為 及 恐 怖 組 織 的 融 資 活 動 定 為 刑 事 罪

行 ， 並 須 確 保 把 這 些 罪 行 定 為 清 洗 黑 錢 的 依 據 罪 行 。  

I I I .I I I .I I I .I I I .  凍 結 及 沒 收 恐 怖 分 子 的 資 產  

各 國 應 實 施 措 施 ， 按 照 有 關 防 止 和 遏 止 資 助 恐 怖 主 義 行 為 的 聯 合 國 決

議 ， 盡 快 把 恐 怖 分 子 、 資 助 恐 怖 活 動 的 人 ， 以 及 恐 怖 組 織 所 擁 有 的 資

金 或 其 他 資 產 凍 結 。  

各 國 亦 應 採 納 及 實 施 措 施 ( 包 括 立 法 措 施 ) ， 使 主 管 機 關 得 以 把 恐 怖 主

義 、 恐 怖 主 義 行 為 或 恐 怖 組 織 融 資 活 動 的 得 益 ， 或 用 於 、 擬 用 於 或 撥

作 為 恐 怖 主 義 、 恐 怖 主 義 行 為 或 恐 怖 組 織 的 財 產 扣 押 和 沒 收 。  

IV .  舉 報 與 恐 怖 主 義 有 關 的 可 疑 交 易  

須 要 在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活 動 方 面 履 行 責 任 的 財 務 機 構 ， 或 其 他 商 業 機 構

或 實 體 ， 如 懷 疑 或 有 合 理 理 由 懷 疑 有 關 資 金 與 恐 怖 活 動 相 關 連 或 有

關 ， 或 將 會 用 作 進 行 恐 怖 主 義 、 恐 怖 主 義 行 為 或 供 恐 怖 組 織 使 用 ， 他

們 必 須 即 時 向 主 管 當 局 舉 報 他 們 的 懷 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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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國 際 合 作  

各 國 應 根 據 有 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或 資 料 交 換 的 條 約 、 安 排 或 其 他 機 制 ，

就 與 恐 怖 主 義 、 恐 怖 主 義 行 為 和 恐 怖 組 織 融 資 活 動 有 關 的 刑 事 執 法 、

民 事 執 法 及 行 政 調 查 、 研 訊 及 法 律 程 序 ， 盡 可 能 向 另 一 國 家 提 供 最 大

程 度 的 協 助 。  

各 國 亦 應 盡 可 能 採 取 一 切 措 施 ， 確 保 本 身 沒 有 成 為 被 控 進 行 恐 怖 主

義 、 恐 怖 主 義 行 為 或 恐 怖 組 織 融 資 活 動 的 個 別 人 士 的 安 全 避 難 所 ， 並

應 訂 定 適 當 的 程 序 ， 在 可 能 的 情 況 下 引 渡 該 等 個 別 人 士 。  

VI .  其 他 匯 款 制 度  

各 國 應 採 取 措 施 ， 確 保 任 何 提 供 傳 送 匯 款 或 具 價 值 物 品 服 務 ( 包 括 經

非 正 式 匯 款 或 具 價 值 物 品 傳 送 系 統 或 網 絡 進 行 的 傳 送 ) 的 人 或 法 律 實

體 ( 包 括 代 理 人 ) ， 均 領 有 牌 照 或 已 經 登 記 ， 並 須 遵 從 特 別 組 織 所 提 出

適 用 於 銀 行 及 銀 行 以 外 金 融 機 構 的 全 部 建 議 。 各 國 應 確 保 非 法 進 行 該

項 服 務 的 任 何 人 或 法 律 實 體 ， 均 須 受 到 行 政 、 民 事 或 刑 事 制 裁 。  

VI I .  電 匯  

各 國 應 採 取 措 施 ， 規 定 金 融 機 構 ( 包 括 匯 款 商 ) 在 轉 帳 資 金 和 已 發 出 的

有 關 訊 息中， 附 上 關 於原匯 款 人 的準確 和 具 意 義 的 資 料 (姓名、地址

及 帳戶號碼 )；在整個 轉 帳過程中， 轉 帳者或 有 關 訊 息 均 應 保留有 關

資 料 。  

各 國 應 採 取 措 施 ， 確 保 金 融 機 構 ( 包 括 匯 款 商 ) ， 加強審查 和監察沒 有

載 列 原 匯 款 人 完 整 資 料 (姓 名 、 地 址 及 帳 戶 號 碼 ) 的 可 疑 資 金 轉 帳 活

動 。  

VI I I .  非 牟 利 機 構  

各 國 應 就某些 實 體 可 被利用 進 行 恐 怖 分 子 融 資 活 動 的 情 況 ，檢討有 關

的 法例和 規例是否足夠。 非牟利機 構 特 別容易被利用 ， 因 此 各 國 應 確

保 這 些 實 體不會︰  

( i )  被假冒為 合 法 組 織 的 恐 怖 組 織 所利用；  

( i i )  被 用來尋求合 法 組 織 為 恐 怖 分 子 提 供 資 金 ， 包 括藉此逃避 凍

結 資 產 的 措 施；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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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被 用來隱瞞或掩飾把 擬 作 合 法 用途的 資 金暗中轉 撥予恐 怖 組

織 。  


